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 � �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

１．３

公司负责人罗订坤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志东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李志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１

，

３９４

，

１４０

，

５８２．５１ １

，

３６７

，

９７２

，

３２９．９６ １．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７７０

，

００１

，

９３７．９４ ７６８

，

４６５

，

４１１．３５ ０．２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３

，

３６３

，

５１２．９３ －７８

，

８６５

，

４３８．１０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４２７

，

６８１

，

０４３．９９ ４２１

，

０３４

，

４６４．５７ １．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

，

５３６

，

５２６．５８ ２２０

，

９５７

，

１８２．８２ －９９．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

，

５７０

，

８１２．３０ －２

，

９１３

，

４９１．４５

不适用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０．２ ３０．３０

减少

３０．１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６ ０．５１７４ －９９．３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３６ ０．５１７４ －９９．３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

、

前十名股东

、

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

（

户

）

４５

，

２１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０ ９４

，

７７８

，

９９５ ２２．１９ ０

质押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１２０

，

２４６ ３

，

１２０

，

２４６ ０．７３ ０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１

，

９９９

，

９６７ １

，

９９９

，

９６７ ０．４７ ０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

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１

，

７５２ １

，

９９１

，

７５２ ０．４７ ０

未知 其他

石勇兰

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０．４１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郝琳

０ １

，

７２１

，

３０２ ０．４０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旭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瑞银证券

－

建行

－

瑞银财富

１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 ０

未知 其他

林龙谦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４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谨

１

，

２９８

，

７００ １

，

２９８

，

７００ ０．３０ ０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９４，７７８，９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４，７７８，９９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２０，２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２０，２４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１，９９９，９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９，９６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９９１，７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９１，７５２

石勇兰

１，７４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４０，０００

郝琳

１，７２１，３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２１，３０２

胡旭

１，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００，０００

瑞银证券

－

建行

－

瑞银财富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林龙谦

１，４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５０，０００

徐谨

１，２９８，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９８，７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泓杉与其他九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

２、

公司未知其他九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期末 数 年初 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５２，０７４，４１４．１５ ３７，８３９，５３８．３８ ３７．６２％

甲鱼销售量增大

，

赊销增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本期在杭州投资

１０００

万元设立杭州利海互联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７，４５２，０５７．７０

按权益法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预计负债

３，３０３，６２１．０３

联营企业盈利

，

转回预计负债

损益表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２１，３６８，９１６．５７ ２５４，２８１，６４４．５７ －９１．６０％

本期按权益法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收益

，

去年同

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所得税费用

８０２，７５４．５１ ２８，９３０，７９５．６９ －９７．２３％

去年同期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应纳税所得额

流量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率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５６，７２３，１７０．７１ ２３０，９６９，７５５．０１ －１２４．５６％

去年同期收到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款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３，７９２，５０１．４０ －１４９，０２６，７４３．８７ －９０．７４％

银行借款比去年同期减少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业绩减少

９７％－－９９％

，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本公司转

让上海泓鑫置业有限公司

４８．９２％

的股权

。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湖南阳光乳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公司执行修订后的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

仅对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公司当期及以前年

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

３．５．２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

：

按照新发布的

《

职工薪酬

》

准则规定

，

公司

向职工提供的离职后福利属于

《

职工薪酬

》

准则设定受益计划的规范范畴

。

因公

司需聘请专业机构对设定受益计划义务进行测算

，

目前尚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

据

，

但经初步测算

，

预计此项数据调整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

大影响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内控体系

，

平稳有序推进相关工作

，

并在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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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0� � �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4-07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申请材料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下发的第

141395

号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江

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

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特此公告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茂业物流 股票代码：000889� � � � �公告编号：2014-66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收到通知

，

中国证监会将于近日召开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

规定

，

公司股票

（

简称

"

茂业物流

"

、

代码

"000889"

）

自

2014

年

10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

，

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的表决结果并公告之后复

牌

。

特此公告

。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股票代码：600312� � � � � � � � �编号：临 2014-055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

，

公司产品在

"

国家电网公司变电项目

2014

年第五批货物集中招标

"

活动

中中标

，

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

1.68

亿元

。

公司

2013

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38.18

亿元

，

此次中标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

极的影响

。

特此公告

。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4-044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了

《

天茂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3

），

详细内容

已于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

。

经公司申请

，

公

司股票已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开市起停牌

。

目前该事项还在继续筹划中

，

尚具有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

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0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4-070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发布了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

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国办发

【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

，

以下简称

“《

意见

》”），《

意

见

》

提出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上市公司再融资或者并购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

，

应当

承诺并兑现填补回报的具体措施

”。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

行

”）

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

，

并就

《

意见

》

中有关规定落实如下

：

一

、

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９８４．４２

万元

，

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９２

元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３．７３％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进行现金分红

８８８．００

万元

，

每股分

红为

０．０６

元

。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９

，

００６

，

５００

股

，

本次预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１７８

，

４５８

股

（

该发行股份数量为根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调整后的股份数量

，

最终发行的

股份数量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份数量为准

），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１８４

，

１８４

，

９５８

股

，

增加

２３．６１％

。

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的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１０６

，

７６９．２９

万元

，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５５

，

１９５．００

万元

，

占前者的

５１．７０％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

总股本和归属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过管理

层的详细论证

，

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

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４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

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

建设期间股东回报还是主要通过现有

业务实现

。

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

，

如果

２０１４

年公司业务未获得相应幅度

的增长

，

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

基于上述情况

，

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

具体情况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

（

股

） １４９，００６，５００ １８４，１８４，９５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 ５５，１９５．００

预计本次发行完成月份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期初股东权益

（

万元

） １０６，７６９．２９

假设情形

１：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４５％，

即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为

５，７７７．４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８８８ ０．３８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８８８ ０．３８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７％ ５．０６％

假设情形

２：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同比持平

，

即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为

３，９８４．４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６８２ ０．２６３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６８２ ０．２６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６％ ３．５２％

关于测算的说明如下

：

１

、

根据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预告为全年业绩增长

４５％－

６０％

，

故本次测算假设

２０１４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４５％

。

２

、

公司对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的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投资者不应据此

进行投资决策

，

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

，

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

３

、

上述测算未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

，

对公司生产经营

、

财务状况

（

如财务费

用

、

投资收益

）

等的影响

。

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

最终以经证监会核准发行

的股份数量和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

二

、

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本次发行完成后

，

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

，

公司的股本和净资产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

增加

，

但募集资金到位当期无法立即产生效益

，

因此会影响公司该期间的每股收益及净

资产收益率

；

同时

，

若公司上市后未能实现募投项目的预期收益率

，

且公司原有业务未能

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

，

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有可能在短期内会出现下

降

。

公司承诺就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将履行以下措施

：

１

、

加强募集资金运用管理

，

实现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

，

包括荣成环保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

鱼台环

保生物质发电工程项目和骏伟金属补充流动资金

。

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

资金实力

，

提升公司业务承接能力

，

缓解业务迅速扩张带来的资金压力

，

推动公司业务的

良性发展

，

从而增加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

既可

以增加公司的装机容量和提升公司在生物质综合利用市场的占有率

，

也可以继续稳固公

司在燃气具行业的传统优势

。

公司已对上述募投项目进行了可行性研究论证

，

符合行业

发展趋势

，

若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

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

公司将加快募投项目实

施

，

提升投资回报

，

降低新增股份上市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

及

《

广东长青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要求

，

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

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

做到专款专用

、

使用规范

，

并接受保荐机构

、

开户银行

、

证

券交易所和其他有权部门的监督

。

２

、

重视投资者回报

，

增加公司投资价值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公司已在

《

公司章程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年

）》

中明确了持续稳定的回报机制

；

在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和

《

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

中制定了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条款

。

公司将在严格遵守上述约定的基础上

，

根

据公司的经营业绩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投资者对于公司经营

和分配的监督

，

增加公司投资价值

。

３

、

保持并发展公司现有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物质综合利用业务

（

包括垃圾焚烧发电

、

秸秆燃烧发电

）

以及

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

公司自设立以来

，

一直致力于在燃气具产品及

核心配件的深度开发和创新

，

在

２００２

年前后已经发展成为国内主要的燃气具及配套产

品的制造和出口商之一

。

公司依托自身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

，

２００４

年开始将热能

科技应用于环保能源产业

，

并逐步将垃圾焚烧发电的运作模式应用到全国各地的生物质

综合利用项目

。

未来

，

公司继续加大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投资力度

，

积极拓展生物质综合利用领域

，

逐步增加生物质利用项目在公司业务中的比重

，

使生物质综合利用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

来源

；

另一方面

，

继续巩固和发展燃气具系列产品制造业务

，

继续围绕产品技术升级

、

品

牌升级

、

产业升级

，

突破传统燃气具系列产品销售渠道束缚

，

通过电商等新兴销售渠道的

多元化拓展

，

为消费者提供节能

、

高效

、

智能的传统燃气具系列产品综合解决方案

，

实现

公司传统燃气具系列产品的稳健发展

。

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发展

，

公司将继续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

，

以降低上市后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14-069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

特定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特定风险提示如下

：

１

、

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根据

《

国家发展改革委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

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

认定管理办法

＞

的通知

》（

发改环资

［

２００６

］

１８６４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

合利用及其他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

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５６

号

）

规定

，

销售以垃圾为燃料生

产的电力

，

需要取得

《

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

》，

才能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

，

沂水环

保持有的

《

资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中山环保持有的

《

资源综合

利用认定证书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３

年度

，

公司获得的增

值税即征即退金额分别为

６４６．０６

万元

、

５５７．３４

万元

、

８３９．７７

万元

。

由于资源综合利用认定有效期两年

，

到期需重新认定

，

如果不能被重新认定

，

公司所

投资的项目将不能继续享受增值税优惠政策

，

对公司经营业绩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

构成不利影响

。

２

、

未来生物质发电上网价格可能存在价格下调的风险

近年

，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发展政策和价格政策

，

由于生

物质发电上网价格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控

，

生物质发电企业在上网价格方面没有

定价能力

，

只能被动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生物质发电上网价格执行

，

因此

，

将来一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调生物质发电上网价格

，

将对公司盈利能力和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效益构成不利影响

。

特此公告

。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股票简称： 深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公告编号：2014-075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内容提示

1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

3

、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

表决的情形

。

二

、

会议的基本情况

1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10

月

27

日

、

10

月

28

日

，

其中

：

（

1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8

日

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

2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7

日下午

15:00

至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

3

、

会议通知情况

：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发布了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刊登在

《

证券时

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4

、

股权登记日

：

2014

年

10

月

22

日

5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B1904

室

。

6

、

会议主持人

：

由于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因工作原因均不能出席并主持

会议

；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董事会推选董事王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7

、

会议方式

：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行使表决权

。

8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588,069,788

股

，

本次会议参与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股东

）

共

15

人

，

代表股份

177,223,8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3 65%

。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

人

，

代表股份

176,36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9.9896%

；

（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人

，

代表股份

863,

8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69%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北京德恒律师

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

1

、《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77,011,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04%

；

反对

212,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6%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651,8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573%

；

反对

212,0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42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2

、《

关于终止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77,011,8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804%

；

反对

212,00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6%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

：

陈学军 陈少北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3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股票简称： 深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公告编号：2014-074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4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由于笔误

，

将第一页第二项会议的基本情况之

2

、

会议召开时间的第二行误写成

：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9

月

26

日

、

9

月

29

日

，

其中

：

"

应为

：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10

月

27

日

、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其中

：

"

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

，

给广大投资者对公司公告内容的认知带来极大的不

便

，

在此

，

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

今后将加强学习

，

认真复核

，

以最准确的信息披露给广大投资者

，

谢谢

！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0月 28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4-063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北车大厦

１０３

会议室

（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１５

号

）

召开

。

Ａ

股股

东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１１０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８

，

１５２

，

９０８

，

８９３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５０％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９

其中

：Ａ

股股东人数

１７

Ｈ

股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１１１，６１１，８９７

其中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７，０４６，８０１，８９３

Ｈ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０６４，８１０，００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６６．１６％

其中

：Ａ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７．４８％

Ｈ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８．６８％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人数

９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１，２９６，９９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３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

。

除独立董事辛定华先生

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外

，

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

、

相关部门负责人

、

保荐机构代表

、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普通决议案

（

各议案表决结果统计情况请见附表

）：

１．

审议通过

《

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履行尚未取得

〈

房屋所有权证

〉

的房屋相关承诺的议

案

》

２．

审议通过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车集团

”）

持有公司

６

，

３５４

，

５４７

，

１５４

股股份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８３％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车投资

”）

持有公司

３４５

，

６１０

，

９２０

股股份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８２％

，

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

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关联股东北车集团及北车投资回避了

第

１

项议案的表决

，

其所代表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指派王森律师

、

甄月能律师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

、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和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

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附表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表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议案

1

：

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履行尚未取得

《

房屋所有权证

》

的房屋相关承诺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３８６，８２４，４４０ ９９．７１２２３１ １５８，７５０ ０．０４０９２１ ９５７，６２５ ０．２４６８４８ ３８７，９４０，８１５

Ｈ

股

１，０６４，８１０，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４，８１０，００４

合共

１，４５１，６３４，４４４ ９９．９２３１５４ １５８，７５０ ０．０１０９２８ ９５７，６２５ ０．０６５９１８ １，４５２，７５０，８１９

议案

2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

股份数量

Ａ

股

７，０８６，７２７，５１４ ９９．９８０６５２ ２３５，１００ ０．００３３１７ １，１３６，２７５ ０．０１６０３１ ７，０８８，０９８，８８９

Ｈ

股

１，０６４，８１０，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４，８１０，００４

合共

８，１５１，５３７，５１８ ９９．９８３１７９ ２３５，１００ ０．００２８８４ １，１３６，２７５ ０．０１３９３７ ８，１５２，９０８，８９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议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５％

（

不含

）

股份的

Ａ

股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

所有出席股

东的投票权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类别

代表股份数

目

股份投票数

目

百分率

（％）

股份投票数

目

百分率

（％）

股份投票数

目

百分率

（％）

议案

１：

关于变更控股股东履行尚未取得

《

房屋所有权证

》

的房屋相关承诺的议案

Ａ

股

３８７，９４０，８１５ ３８６，８２４，４４０ ９９．７１２２３１ １５８，７５０ ０．０４０９２１ ９５７，６２５ ０．２４６８４８

议案

２：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为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Ａ

股

７３３，５５１，７３５ ７３２，１８０，３６０ ９９．８１３０５０ ２３５，１００ ０．０３２０５０ １，１３６，２７５ ０．１５４９００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证券简称:天伦置业 公告编号:2014-099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

，

现发布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提示性公

告

：

一

、

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１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４

时

３０

分

２

、

召开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９

号国投财富广场

３

号楼

５

层

公司全资子公司会议室

３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６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７

、

投票方式的选择

：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交所交易

系统投票

、

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

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８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

１

、

公司控股子公司

———

广州润龙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得平安银行人民币叁亿伍仟万

元的贷款

，

期限至

２０２１

年

。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广州为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同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２

、

公司获得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信源支行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陆仟伍佰万

元的贷款

，

期限壹年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贵州六

盘水吉源煤业有限公司一同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

公司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信源支行人民币贰亿元的贷款

，

期限壹年

。

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天伦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广州润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一同为本次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

二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修订

）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中文全称

：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ｉａｎＬｕｎ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Ｌｔｄ．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中文全称

：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Ｋｉｎｇｌ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三级

） ，

网络

与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

，

软件开发

，

对高新技术的投资

，

旅游基础设施投

资经营管理

，

物业管理

，

自有房屋租赁

，

销售建材

、

化工材料和电子产品

，

房

地产信息咨询服务

。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

，

电子产品研发制造销售维护

，

网络及电子信息技术开发应用

，

软件开

发

，

对高新技术投资

、

旅游基础设施投资

、

投资管理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１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单位持股凭证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下午

５

点

３０

分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

至

５

：

３０

３

、

登记地点

：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９

号国投财富广场

３

号楼

５

层

全资子公司会议室

４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

登记手续

。

四

、

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投票的起止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

３６０７１１

天伦投票

３

、

股东大会提案的投票方法

：

（

１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

事项进行投票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７１１

天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２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①

输入买入指令

；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７１１

；

③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

代表议案一

，

２．００

代

表议案二

┉

依次类推

，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

，

代表一次性对议案进行投票表

决

。

每一表决项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

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 １．００

元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修订

） ２．００

元

在

“

委托数量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④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３

）

计票规则

：

在计票时

，

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

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

４

）

注意事项

：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为准

。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

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五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投票起止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

时间

。

２

、

投票方法

：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①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证券帐户号

”、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

活校验码

。

②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

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的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

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

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时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黑龙江天伦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②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

“

证券帐号

”

和

“

服务

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③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六

、

其它事项

１

、

会议联系方式

：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９

号国投财富广场

３

号楼

５

层

公司全资子公司会议室

邮编

：

１０００５５

电话

：

０１０－６３３６９９０２

传真

：

０１０－６３３０３６７１

联系人

：

刘欣

２

、

会议费用

：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３

、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遇网络投票系统突发重大

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七

、

授权委托书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召开的贵公

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１ 《

关于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第三次修订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法人签章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

黑龙江天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